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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标一览表(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开标一览表

项目名称：心电监护仪类设备

项目编号：GXZC2025-G1-002652-GXJT

分标：标项五

供应商名称：广西南宁昶晟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① 单价(元)②

单项合价（元）

③＝①×②

备注

1 遥测心电监护仪 套 1 316500.00 316500.00

报价合计（包含税费等所有费用）：（大写）叁拾壹万陆仟伍佰元整 人民币 （￥316500.00）

标项五分标（此处有分标时填写具体分标号，无分标时填写“无”）

验收标准：1.采购人对我方提交的货物依据采购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签收，外观、说明

书符合采购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 该签收仅指外观、说明书符合采购文件技术要求而非认

可货物验收合格。签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它不符合标准及本合同规定之情形者，采购人做

出现场记录，或由采购人与我公司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

据，由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我方承担，验收期限相应顺延。

2.我方交货前对产品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采购人收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

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采购人。我方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及时负责补齐，否则视为未按合同

约定交货。

3.我方负责安装、调试，并培训采购人的使用操作人员，直到设备运行符合技术要求，采购人方可验收。

4采购人组织验收，我方到场配合，验收合格后双方签署验收合格凭证。

5.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22 号]

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规定执行。

6. 验收产生的费用我方负责。

优惠及其它：无

注：

1、 供应商需按本表格式填写，不得自行更改，也不得留空（备注除外）, 如有多分标， 按分标分别提供开标一览

表，必须加盖供应商有效电子公章，否则其投标作无效标处理。

2、本表内容均不能涂改，否则其投标作无效标处理。

3、如为联合体投标，“供应商名称”处必须列明联合体各方名称，并标注联合体牵头人名称，且盖章处须加盖联合体各方公

章，否则其投标作无效标处理。

4、以上表格要求细分项目及报价，在“产品名称”一栏中，填写具体货物，否则其投标作无效标处理。

5、此表中，投标报价合计应和“投标分项报价明细表”中的“合计”相一致。

6、符合招标文件中列明的可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供应商，请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注：供应商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

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供应商名称(电子签章)： 广西南宁昶晟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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